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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并非法律术语，无明确定义，具体到税法视域内，重组各方通常会涉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个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中的一种或多种。就增值税而言，特殊处理方式的关键词可以概括
为不征税、留抵税额转移。以下就并购重组中，增值税相关规定及政策沿革梳理汇编，供各方参考。

一、关键词之一：人随资产走，不征增值税

（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13号）——货物转让不
征

△规定：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
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其中涉及
的货物转让，不征收增值税。

△解读：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处理资产，即使企业无负债或债权，但必须有劳动力去运
营所转让的资产，如果没有劳动力转移，则属于增值税的应税事项。重组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应税货物包
括机器设备、存货（库存产成品、购买的原材料等等，与劳动力一并转让，则不征收增值税。

（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不
动产、土地使用权不征

△规定：附件二，第一条第（二）项第5目，5.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
，将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其中涉



及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

△解读：财税36号文是针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增值税
改革，如何征税及如何过渡文件。对原来属营业税征税范围的土地使用权、不动产的转让，明确规定不
征收增值税。那么，对资产转让中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本身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而上市公司股
票属于金融商品，不在前两个文件的规定之列，仍应征收增值税。

（三）关于明确无偿转让股票等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40号）——无偿转让，以买入价为卖出价

一、纳税人无偿转让股票时，转出方以该股票的买入价为卖出价，按照“金融商品转让”计算缴纳增值
税；在转入方将上述股票再转让时，以原转出方的卖出价为买入价，按照“金融商品转让”计算缴纳增
值税。

（四）阿继电器案例催生66号公告——集团公司间的多次重组，最终资产和人的接收方同一的，不征增
值税

1.重组涉增值税政策经典案例——阿继电器重组

2013年66号公告是由阿继电器重组案例引起，很多重组事项都可能有类似的业务设置，2013年1月8号哈尔
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披露：

阿继电器是一家上市公司，哈电集团作为持有期42.4%股份的大股东，决定对阿继电器进行资产重组：

第一步：以阿继电器全部资产与负债，置换佳电厂持有的51.25%佳电股份股权，同时对佳电股份其他股
东建龙集团、钧能实业以非公开发行股份作为对价，最终受让佳电股份100%的股权。由于阿继电器在阿
城，而佳电厂在佳木斯，将全部资产（包括在建工程、固定资产）、人员等全部转移至佳木斯显然是不
现实的，故哈电集团又进行了以下两部重组步骤：

第二步：佳电厂将置入的全部净资产转让给母公司哈电集团；

第三步：哈电集团将净资产投资于新设立的阿继有限公司。

外在表现形式上为，最终人员随着净资产均直接由阿继电器交于阿继有限，全部人员劳动力关系由阿继
有限承继。

阿继电器收到哈尔滨市阿城区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指出“阿继电器与佳电厂等公司签订了《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将全部资产、负债与佳电厂持有的佳电股份的51.25%的股权进
行了置换，但劳动力没有一并转让至佳电股份，不符合国税总局公告2011年第13号有关不征收增值税的
规定，置出的机器设备和其他货物，应当按照规定征收增值税。

2.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66号：人随资产走，不征增值税

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或者部分实务资产以及关联债
权、负债经多次转以后，最终的受让方与劳动力接收方为同一单位和个人的，仍适用2011年第13号的相



关规定，其中货物的多次转让行为均不征收增值税。资产的出让方需将资产重组方案等文件资料报其主
观税务机关。

本次交易中，人员和资产、负债最终均由阿继有限接受，故对交易过程中是合计的三步：阿继电器将置
出资产出售给佳电厂、佳电厂将资产给其母公司哈电集团、哈电集团将资产转让或投资与新设立的阿继
有限，涉及的货物转让局均不征收增值税。

二、关键词之二：留抵进项税额可转移

合并、分立过程中被注销企业的进项税额可结转至承继企业继续抵扣

△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5号《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留抵税额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规定，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将全部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并按程序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在办理注销登机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可结转至新纳税人处继续抵扣。

△解读：2012年第55号公告，是针对第13号公告的进一步完善细化文件，纳税人通过合并、分立、出售
、置换进行资产重组，其中合并、分立会涉及到企业的注销问题，合并：被合并企业会被注销，工商登
记要注销；分立：如果是新设分立，被分立企业要注销。注销企业的资产、债权债务一并转让，但在注
销之前企业有留抵税额，被注销的被合并企业、被分立企业的留抵税额，可以由合并企业、分立企业继
续抵扣，概括为进项税额的转移。

三、关键词之三：企业迁移，一般纳税人身份保留、留抵税额转移

△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一般纳税人迁移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71号）

现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经营地点迁移后仍继续经营，其一般纳税人资格是否可以继续保留以及尚未抵扣
进项税额是否允许继续抵扣问题公告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因住所、经营地点变动，按照相关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作变更登记处理，但因涉及改变税务登记机关，需要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并重新办理税务登记的，在迁
达地重新办理税务登记后，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予以保留，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
额允许继续抵扣。

△解读：很长一段时间内，企业会通过将注册地迁移至税收洼地的方式“避开税费”，例如曾经被作为
避开税费洼地的霍尔果斯、西藏等地区，企业迁移会导致工商登记变更，税务登记看情况：如果迁移不
涉及改变主管税务机关，在同一个税务机关主管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下，不涉及变更税务登记。如果改
变税务机关，例如锦富投资从上海迁址到江西新余，在江西新余重新办理税务登记，原来一般纳税人的
身份不需要变更，有增值税的留抵税额是否还能继续抵扣即是71号公告解答的问题，由税务机关签发进
项税额转移单，增值税留抵退税可以继续抵扣。一般纳税人身份保留，在新迁入地区重新办理，继续享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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